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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融

合既可以促进两者信息的整合和完善，又可以加快建立

完善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体系。本文围绕自然

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展开分析，先是对

比分析了两者数据库内容，后探讨了融合策略，旨在为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业务融合工作提供

一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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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下，为实现自然资源的统一确权登记管

理，自然资源部协同生态环境部门、财政部等引发了相

关政策方法，为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进行自然资源的统

一确权登记提供了支持，也有利于不动产登记数据信息

与自然资源登记信息进行完美衔接和整合，从而能够实

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效率最高化、成本最低化等一

系列目标，继而为自然资源数据信息统一管理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但是，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

记数据融合研究方面，更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两者异

同、联系等方面，而没有过多地涉及融合方法和路径。

鉴于此，本文深入分析“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

产登记数据融合”具有显著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内

容对比分析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数据库中所包含的内容涉及

面相对广泛，具体包括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权力、权利

主体、登记业务、关联信息等信息，主要以自然资源登

记单元为基础单位进行建立数据库[1]。而不动产登记数

据库内容主要包括不动产数据、权利人、登记业务、其

他数据等，主要以不动产单元为基础单位进行建立数据

库。基于数据库结构角度来说，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数据库结构的设计，往往是依据自然资源登记簿中所要

填写的各项属性信息进行设计。需要注意的是在各项属

性信息调用时，并非完全调用，而是根据标准规范的属

性表结构来直接调用相关联的属性信息[2]。但是，基于

便于分类统计角度考虑，应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数

据库中增加一些属性信息，如不动产单元号、关联登记

单元号等。而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结构则具体包括空间要

素和非空间要素两部分，其中空间要素包括遥感影像、

构筑物等；非空间要素则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业

务等。由此可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

数据在内容上，具有不同侧重点，但在部分内容上有着

诸多相似点，这为两者建立兼容性的登记发证数据库提

供了可能[3]。

二、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融合

路径及注意事项分析

（一）融合路径

根据相关政策要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应以不

动产登记为基础进行，针对已经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权

力，无须进行重复登记作业。因此，为避免两者重复登

记作业，应保障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

据库的共享和互通，实现两者数据信息的深度融合和完

美衔接，才能有效规避重复登记作业。在实践中，自然

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融合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

（1）要点整合。首先，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数据库标准，并要求严格参照资源行业调查分

类标准、自然资源登记簿中各项填写条件等进行合理设

计，并且要充分考虑不动产登记数据库中空间和非空间

属性结构[4]。其次，基于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进行功能

拓展，以此为基础开发出全国统一的自然资源登记信息

系统，从而实现标准、平台、管理等全部统一，进而可

以在系统支持下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

记数据的统一管理，最终能够为后续相关数据的监管和

开发利用提供支持。

（2）对象整合。不动产登记权力数据具体包括所

有权、担保物权等，与自然资源相关联的不动产权力

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所有权、取水权、矿业权、

林木使用权等。根据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中的相

关规定，针对已经完成登记的不动产权利信息应进行整

合，而矿业权、取水权都没有纳入不动产登记范畴，这

些属性结构信息在自然资源登记簿上填写了关联信息，

但并不属于不动产关联对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登记

业务数据时，若由于登记范围、登记类型等项目信息存

在差异，业务数据可以独立登记，无须关联登记。

（3）机制整合。自然资源统一确权首次登记时，

既要登记单元内的不动产单元落图，又要整合相关不

动产数据，并保障各关联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权威

性。不动产权力人申请相应不动产登记时，相应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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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工作应先完成申请登记宗地宗海是否在自然资源登

记单元范畴内，若不在此范畴内，则要求相关人员在自

然资源登记簿不动产权力关联信息表填写时，准确完整

地填写相关联信息；若在此范畴内，应依法职权启动自

然资源进行变更登记。

（4）步骤整合。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

产登记数据融合中，步骤整合是关键的一个环节，主

要在同一空间和登记平台建立关联表，随后利用空间分

析功能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数据与不动产登记数据

之间拓扑关系进行深度分析，据此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在空间结构和属性上的关联。

具体如下：对土地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农用地所有权

等不动产登记数据和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数据进行关

联，并进行空间分析，若两者在空间属于包含关系，应

按照空间关联属性进行填写，若两者在空间分析下不属

于相交关系，则直接独立完成登记。

（二）融合的注意事项

自然资源的登记管理工作采取的是分级和属地相结

合方式，自然资源管辖范围的不同，相应的确权登记主

体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的自然登记单元可能是分属

于省市县等不同后的登记机构负责，相应的数据存储

层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5]。而不动产登记往往采取属地

登记方式，分级登记往往属于特殊情况。而在本文提及

的融合方法中，只是对同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管理的自然

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融合进行了简单研

究，未能在完全意义上研究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

动产登记数据融合，这要求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予以

更多地关注。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同级不动产登记机构

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融合，在实

践中，也要密切注意事项事项，具体如下：

（1）部分图层存在字段名称相同、字段类型和长

度不同的问题。针对此类问题，在实践中，往往采取格

式转换方式予以积极解决，以此统一不同格式图层的字

段类型。但是要强调的一点是一旦图层字段差异较大，

则可考虑采取字段值保留2个字段的方式。

（2）融合方式的选择。在融合方式选择上，具体

是采用图层合并方式，还是采用关联表方式，应对两个

图层之间的字段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若两者之间的字段

存在大量重复情况，考虑使用图层合并方式，反之，考

虑关联表方式进行融合，总之，融合方式的选择，并非

决定的，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进行选

择，才能确保融合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在本文研究中，所选择的数据并非全部的数

据，而是选取部分数据进行分析，无法准确地预估现

实情况，在大量数据需要处理的情况下，则会出现数据

处理速度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对应

数据的选择和分布操作速度应达到一定的层次，这意味

着提升大量数据同步处理能力至关重要，可以考虑大数

据、信息技术的相融合，这也是后续研究应予以高度关

注的问题。

（4）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融

合之后，自然资源相关登记业务模块一旦需要重新设

计，则会产生较大的工作量，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等资源，但整个设计工作是相对简单，并且操作便捷。

若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融合后，自

然资源的相关登记业务平台不重新进行设计，则要根据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数据库属性结构需求，在平台原

有基础上进行相应功能模块的拓展，但需要强调的是在

模块拓展中，必须全程考虑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

动产登记数据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两者在机制、步

骤、对象等方面的融合，整个过程的设计思路相对复

杂，且操作难度大。

三、结语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

据融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当前两者具体数据的

融合仍然缺乏有效融合方法，考虑到当下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开展着，这要求加强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融合的深入研究，以

期为自然资源相关登记业务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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